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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教发〔2016〕105 号 

 

 

烟台市教育局等 4 部门 
关于转发鲁教财字〔2016〕7 号文件的通知 
 

各县市区教体局、民政局、扶贫办、残联，各市属普通高中： 

现将《山东省教育厅等 4部门转发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

于印发<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杂费政策对

象的认定及学杂费减免工作暂行办法>的通知的通知》（鲁教财字

〔2016〕7号，以下简称“暂行办法”）转发给你们。各县市区教

体局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要按照暂行办法规定的时间及程序，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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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 
烟 台 市 残 疾 人 联 合 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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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当地民政、扶贫、残联等部门提供学生有关信息；各县市区民

政局、扶贫办、残联在收到教育部门提供的学生信息后，要按照

暂行办法规定的时间及程序，及时准确地将有关信息反馈至教育

部门。除暂行办法规定的信息传递内容、格式及方式外，其他事

宜由各县市区教育、民政、扶贫、残联结合实际商定。 

             

 

烟 台 市 教 育 局  烟 台 市 民 政 局 烟台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

 

 

 

烟台市残疾人联合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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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教财字〔2016〕7 号 
 

 

山东省教育厅等 4 部门 
转发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 

《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 

学杂费政策对象的认定及学杂费减免工作暂行 

办法》的通知的通知 
 

各市教育局、民政局、扶贫办、残联，各省属普通高中： 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<普通高中建档立卡

山 东 省 教 育 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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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杂费政策对象的认定及学杂费减免工

作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教财厅〔2016〕4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

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 

一、各级教育、民政、扶贫和残联等部门要高度重视此项工

作，加强沟通与配合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严格按照《普通高中

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杂费政策对象的认定及学杂

费减免工作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规定的时点和程

序完成认定和数据反馈工作。 

二、各类证明材料原则上以有关部门制发的有效证件为准，

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有关部门系统查询反馈的，应按照《暂行办

法》要求由有关部门核实情况后出具证明材料。 

三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在校学生应免尽免。 

 

山东省教育厅  山东省民政厅 

山东省扶贫开发

领导小组 

办公室 

 
山东省残疾人

联合会 

2016 年 11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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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内发送：有关厅领导、财务处、基教处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山东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依申请公开     2016 年 11 月 14 日印发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对：李绍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90 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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